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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当前的新型城镇化与非遗保护实践在目标和理念上具有一种内在的契合，由

此反思以往城镇化中的文化否定以及非遗保护中的博物馆式保护的局限，能够提供新的思

路导向、新的选择。在认识论层面，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留住文化”的理念能够为新型城镇

化提供文化支撑，新型城镇化的理念则为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提供与社会经济的历史趋势

相结合的机会，从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传承注入活力。最后，文章从文化生态保护区

和新型城镇化的统筹和整合角度作了一些具有政策意涵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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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来看，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突出表现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

镇化取代以 GDP 为中心的城市化，国家开始提倡探索经济建设与文化保护互相支撑、整合统筹的发展模式。
以 GDP 为中心的经济增长优先的城市化，需要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需要标准化，对代表多样性的地方

文化持无视的态度或否定的态度，其城市扩张的过程大致就是一个破坏传统文化的过程。正是在这种趋势

造成传统文化大量流失甚至濒临消失的背景下，国家采取主流经济理念之外的特殊政策，开启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保护。并且，正是因为认识到这种社会主流思潮之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效果的局限，国家又创设以

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中心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希望建立特殊的区域，对非遗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进行整体保

［基金项目］ 本文是 2014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委托项目“我国文化生态保护与实践探索研

究”（14JFWH07）（负责人：高丙中）的阶段性成果。



N.W.J.E

护。①但是，如果整个社会仍然是以 GDP 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文化生态保护区内的民众也是要像一般地

区的民众一样要经济效益的，我们就很难让文化生态保护区发挥理想中的功能，因为外部环境有很大的示范

效应和压力。
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并不单纯追求大城市的经济扩张，还尊重传统社区的文化价值，把社区固有文

化视为空间合理改造的保留财富，让居住条件、生活条件的技术提升、舒适度改善，工作便利与社区的延续可

以相互兼顾，达到最大限度地整合。非遗在这种发展模式中占据重要地位。显然，这种发展模式与文化生态保

护区在理念上是兼容的，既形成了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外部良好条件，也为文化生态保护区范围内的市镇建设

解放了思想，放开了手脚。新型城镇化是必须尊重居民的活态文化，也就是在根本上与非遗友好的城镇化，在

一些非遗项目丰富的地方，新型城镇化甚至可以就是一个小型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
新型城镇化肯定是非遗保护的机会，也是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机会；而非遗是新型城镇化的文化底

蕴、文化依托，文化生态保护区可能建设成为新型城镇化的理想范本，因为那意味着最有效地传承非遗，最全

面地保护自然环境和物质文化传统的“家园”。

一、城镇发展与文化否定

自从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近四十年以 GDP 的增长为首要目标的经济发展带动了城镇化的发展。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公布，到 2015 年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 56.1%，城镇常住人口达到 7.7 亿。②显

然，中国已经是一个以城市人口为主的国家。这些数据表明，我国相当于用三十多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近两

百年的城市化历程。这种速度带来的成效是惊人的，而导致的社会问题也同样是惊人的，其中，“重经济，轻文

化”是一个逐渐显现严重后果的问题。③大致说来，中国的城镇化构成一种双重的文化否定：一个是对大量城

市新人口的文化否定，一个是对城镇自身文化的否定。

流动人口是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一个特殊人群。④城镇化导致了农村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他们满足

了城市劳动力需求，这些劳动力进入城市以后成为农民工。农村流动人口进入城市，面对的是陌生的社会体

系和个人价值评价体系，比如文化水平、受教育程度以及专业技能等方面的衡量标准，他们因此只能在城市

中从事以体力为主的低端工作，从而呈现出收入低、稳定性差、居住条件差（城中村、地下室、工棚等）等状况。
最为关键的是，他们成为了城市中一群特殊的边缘群体，他们在为城市奉献劳力的同时被城市所鄙夷，他们

是脏乱差、没文化、不文明的代表。总之，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中难以过上体面的生活，这个在城镇化进程中

所占人口比例越来越大的特殊群体及其问题是亟需得到关注的。
在农村流动人口被吸引进城市之前，他们所在的乡村社会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乡土中国。中国的农村

原先在文化上是非常丰富的，有完整的节日体系、商贸习俗、传统技艺等等。我们所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

保护，其具体的项目大多在农村，对项目的修复也基本上要依托农村。另外，原先的农村还是一种具有自我治

理能力的社会共同体，有着内在的社会团结力和稳定性。
但是，农民工身上原有的这种文化及其社会治理的功能并没有被城市认可。城市与农村的二元结构在以

往的城镇化过程中一直没有得到改变，反而是愈演愈烈，⑤农民工除了作为劳动力以外，他们身上的其他人

① 刘魁立.文化生态保护区问题刍议［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7,（3）;宋俊华.关于国家文化生态保护

区建设的几点思考［J］.文化遗产，2011,（3）.
② 具 体 情 况 请 参 见 : 中 国 国 情 －中 国 网 ［EB／OL］.http:／／www.china.com.cn／guoqing／2016 －02／02／con－

tent＿37713840.htm,2016－02－02.
③ 周全德.论新型城镇化的社会学理论建构［J］.学术界，2014,（9）.
④ 任远.人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本质研究［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
⑤ 李培林等著.当前中国城市化及其影响［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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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要素都是被城市鄙夷的，是没文化、不文明的标志。事实上，他们当然是有文化的，只是他们身上所传承的

文化都被视为城市的反面，城市对于人的价值以及文化的界定依据一套有别于农村的评判体系，这个体系从

一开始就是排斥农村和农村文化的，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中无法得到传承自身文化的机会和空间。此外，城

市在其自身的建设和发展中也未曾考虑过为这群人吸纳新文化创造条件和机制。
除了大量的人口转移，城镇化还以城乡空间结构为载体来完成城镇空间的建设，速度也是惊人的。大范

围地大兴土木，大拆大建，全新的城市建筑景观替代了城镇化所到之处的农村，这种景观以高楼大厦、大广

场、大马路、大草坪为特征。基本上，全国的城镇建设都以这种模式在进行，城镇在景观上形成了全国性的千

篇一律。这使得每一个城镇毫无个性、毫无地方风格可言，换言之，也就毫无文化和内涵可言。①被拆除的农

村实际上是一种兼具地域性和地方性的文化空间，如果城镇建设能与之很好地衔接或包容，那是有机会避免

以往城镇化在城镇景观上的不足的。
被拆除的地方社会是兼具地方性和区域性的文化空间，比如一个村子里哪里修庙，庙里供奉哪些神，村

民房屋应该是什么朝向，每户房屋之间的格局和距离有哪些讲究，房屋上应该放哪些辟邪之物，庭院里应该

有哪些必须有的设计用于文化活动，等等，这些都是与当地人在长久的历史时期形成的文化、生活方式以及

信仰紧密相关的。这种紧密联系构成了地方社会文化空间的整体风格。

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依然处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之中，②认为农村的就是不文明、没文化、落后的，城市

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文明，是一种值得追求的好东西。因此，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农村原有的文化空间从

未得到认可，更没有被很好地吸收进城镇建筑中，而是被作为糟粕一扫而光。文化是人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

形成的一系列风俗习惯、信仰体系、行为准则、价值以及道德体系等等，它覆盖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城镇化过程中新建的城镇是缺失这样的文化的。在追求广度和速度的前提下，新建城镇丢失了

区域性和地方性的特质和特色，反而表现得没文化、没个性、无活力、没内涵。

二、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与城镇化的必然联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同于以往的文化遗产保护，由一种新的理念所支持。以前文化保护的对象是被界

定为文化的现象，通常会强调对于文化原貌的维护，如对各类建筑遗产以及文物等都采取博物馆式的保护，

即在保护工作中尽量保持对象的原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此极为不同，追求的并不是对文化原貌的保

持，而是对文化的传承。人的文化活动总是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因此，非遗保护必须把文化与传承

人（或群体）结合在一起，也必须把文化及其传承人视为活的生命，使之在历史洪流中得到永续，这样才能使

其在当下的社会中得以传承和创新，才能使其在未来的历程中获得更强的生命力。
但是在具体的工作层面，非遗保护依然面临至少两方面的困难：一方面是非遗保护的指导思想深受以往

文化保护理念的影响，强调非遗项目的“原汁原味”；另一方面是非遗保护的对象因受历史上文化政策的影

响，在现阶段处于濒临消失的境况，与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自然环境的关系已经疏离。其中，非遗保护对象这种

令人担忧的现状进一步强化了博物馆式的保护理念。这种博物馆式的保护理念基于对文化和传统的一种静

态认知，在非遗保护中是不可取的。
非遗保护从来就是面对传统社会、社区的现代变迁而提出来的，其中最重要的社会变迁就是城镇化。城

镇化是我国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由之引发的社会变迁是不可避免的。非遗保护是对这一状况的一种

应对性措施，即探讨如何在城镇化进程中保护、拯救和修复传统文化；反过来讲，所有实事求是的非遗保护就

是要探索适应城镇化趋势的非遗保护，是一个适应城镇化趋势的社会工程，也就是探讨如何让传统文化在城

镇化过程中获得相应的位置，发挥积极作用。非遗保护与城镇化的关系是双向的，既需要非遗适应城镇化，同

① 刘士林.新型城镇化与中国城市发展模式的文化转型［J］.学术月刊,2014,（7）.
② 郑杭生.农民市民化: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J］.甘肃社会科学，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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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需要城镇化为非遗留下空间，在两者相互配合和欣赏的情况下，城镇才会是一个有文化、有内涵、有区域

性、有特色的城镇，非遗才会得到新的发展空间，不再是博物馆遗留物，而是能够进入现代生活并且被大家欣

赏之物。
进一步而论，文化生态保护区主要是针对原先非遗保护工作中的缺陷提出的，是要克服对项目和传承人

单独保护的缺陷的。相对于以往文化保护的博物馆式的保护理念和措施，非遗保护认识到文化与人的关系，

因此提出在保护项目之外还要保护项目的传承人，非遗项目的保护必须依靠良好的传承机制。但是，这种聚

焦非遗本身的认识和做法并不彻底，将非遗从所在的社会现实中抽离了出来，让其脱离了原有的文化生态环

境。因此，单纯保护非遗项目及其传承人是不够的，难以达到在现实生活中保证其活态传承的效果。文化生态

保护区理念是提倡一种整体性保护，即以非遗的传承为中心，建设一种现实有效的综合社会体制和机制，保

证非遗及与其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自然环境的整体传承。从历时的角度而言，非遗在每一个时代都是与当

时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连的，是现实世界的组成部分，充当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因此，非遗保护绝不是对项目和

传承人的单纯保护。只有让非遗与时俱进，才会让其获得最大的活力；只有建立起非遗与当下社会现实之间

的关系，非遗才会获得可持续的发展。
已有的 18 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大都涵盖若干县市，所涉及的范围已经是城镇化以各种方式在进行

的区域。文化生态保护区从理念到现实，从文化项目到人及其生活的整体发展，都必然、自然地遭遇城镇化，

这是我们讨论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现实。受我国历史上文化政策的影响，传统文化没有能够以正当的姿态

进入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而是被作为糟粕排除在外，只有在现代化速度相对缓慢的农村还可以依稀看到传

统文化的身影。我国的非遗项目大部分都在农村地区，非遗的传承人大部分是农民，他们在城镇化过程中必

然会变为城市流动人口，必然要面对城镇生活。他们身上所传承的传统文化和非遗项目是否会随着城镇化的

趋势而消亡，取决于能否在城镇化的进程中较为有效地创新非遗保护的理念和机制。
非遗保护始终以文化的承载者为基础，我们不能苛求农民传承人拒绝城镇生活，反而要积极支持传承人

顺应城镇发展，要为他们争取更多的权益，使其真正地成为城镇化的受益者。非遗保护机制也应适应和进入

城镇化的进程，适应城镇化的非遗保护机制必然是要以进入城镇的传承人为基础的，因此，农民传承人能否

真正进入到城镇化的进程中，将决定未来非遗保护工作的生命力。只有当农民传承人成为城镇化的受益者、
城镇化进程的参与者时，才能说他们真正地适应了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才能证明他们拥有未来。只有在这

个时候，他们才成为真正面向未来的传承人。
经济发展始终是城镇化追求的一大目标，因此，是否将非遗保护与规划纳入城镇化蓝图，取决于非遗能

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文化生态保护区的一大特点就是非遗项目的聚集，比如晋中文化生态保

护区中包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35 项，省级 87 项。这些聚集的项目能够为城镇化建设提供较

为充足的传统文化资源，能够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时也能增加城镇的文化内涵和活力。总之，文化生态保

护区不是要为非遗项目建立一座桃花源，而是要保证社会经济的发展与非遗项目的传承这两个目标同步落

实，也就是达到新型城镇化与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在内容上的包容与在过程上的一体化。

三、城镇化与非遗保护、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契合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必由之路上的一项经济工程，更是社会全面发展的系统工程。以往的城镇化建设因

缺少文化视角，光有 GDP 的增长，所以很难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必须健全体制机

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要求，①这标志着我国进入新型城

镇化时期。“新型”体现在要调整曾一度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指导方针，开始认识并强调文化的重要性，强调

在城镇化过程中“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城镇化”。②其中，在本区域内发掘非遗、传承非遗，无疑是实现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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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的城镇化的一条有效路径。

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城镇化”的理念需要通过有效的机制才能落实到现实层面。①作为文

化主要范畴的非遗能够成为这一机制的基本要素。非遗是一个群体性名词，人通过非遗或者说文化能够更好

地凝结在一起，通过非遗获得群体生活、道德生活、日常生活的秩序和意义，非遗将人与人、人与周围的环境

凝结成一个有机整体，使得群体生活有张有弛，不断更新，充满活力。进城农民、新旧市民只有在文化中才会

真正成为城镇的主人，新型城镇化追求的“人的城镇化”也才是可能实现的。城镇化是要通过经济的发展来为

人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但人的生存境况除了好的生活条件之外还讲究人自己是否被承认，自己是否能够成

为自己的主人。一言以蔽之，以人为本除了给人们提供好的生活条件，还要承认其为文化的持有者，还要为其

文化的传承提供更好的条件。
此外，城镇化还是一个空间再造的过程，这个空间再造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就是吸纳农村以扩大城镇空

间，其次就是再造社区，即让吸纳进城的乡村和农民真正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以往的城镇化所强调的是经济

效益，被吸纳进城镇的乡村和农民是被作为经济载体和劳动力来看待的，进城的农民就如被改造后的新社区

一样，成了功能性的存在，他们原先的文化属性被负面看待，甚至被消除掉了。原先的城镇化将空间再造问题

理解为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再造，实际上，城镇化是一个文化空间的再造过程。文化空间再造体现的是对人的

深层关照，要突破以往关于新建社区的建筑理念，即新建社区并不单单是功能性地给人提供日常居所之物，

而是要给人提供一个栖居之所，②这才是宜居城镇的核心内涵。宜居概念包含着三层意思：首先是指生活的

环境好；其次是指生活在一个和周围的人具有友好关系之环境中；在更深的层次上是指被承认的条件，即强

调大家生活在这里，是这里的主人，而非被视为需要改造的对象。宜居所关涉到的这三个层面都需要依托于

现实中活态传承的非遗。换句话说，只有居民的文化能够在这个空间里被承认，得以顺利传承，那么，这个空

间对于居住在其中的人来说，才可能是宜居的。
新型城镇化的空间建设必须依靠非遗才可能实现，这样的空间再造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对已有空间的

再造，一个是重新建造空间。前者譬如庙宇、戏台、祠堂等，这些集聚文化内涵的空间原先被视为封建迷信的

场所，要经由特定的社会命名机制才能冠冕堂皇地进入城镇，这个重新命名的过程就是对这类空间重新承认

和认可的过程。反过来说，只有承认了这类空间，它们顺利地进入城镇才有可能发生。此外的空间是需要新建

的，比如社区、广场等。在建筑这类空间时需要注重这类空间的文化内涵，比如广场的修建并不光是为了展示

社区的现代性，还要使广场具备将居民吸引来的能力。只有居民被吸引到广场上，才有可能实现社区内居民

的社会团结，而广场能够吸引居民的一个内在动力是基于居民群体自身的文化。因此，新型城镇化的城镇空

间建设一方面要以区域内的非遗为基础，一方面也要配合非遗保护建立起有效的非遗传承机制，这样才可能

使得城镇的空间成为文化空间，才可能使得城镇成为宜居之所。
新型城镇化要以文化作为基本手段弥补以往城镇化只重经济的缺陷，以此来调整城镇化建设的方针策

略。文化生态保护区是以区域概念为依托弥补以往非遗保护只重视非遗项目和传承人保护的缺陷，以期将非

遗项目和传承人纳入区域社会进行整体性保护。毫无疑问，文化生态保护区与城镇化必然交融在一起，非遗

及其保护就是新型城镇化所需的，新型城镇化的目标和指导思想就是非遗保护进入区域社会的必然路径。

四、政策思考

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理念具有多方面的创新价值，是整体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措施。不过，在如

何有效实施的问题上，我们遇到各种困难，关键是缺少容易使力的抓手。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提出，既为全国的

发展模式转型提出了实践性强的指南，也为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切实推进提供了具有现实性的路径。要达到利

① 齐骥.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文化发展的维度与路径［J］.城市发展研究,2014,（3）.
② ［德］马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M］.孙周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2005.167－168.

高丙中 宋红娟·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与城镇化进程中的非遗保护：机制梳理与政策思考

202— —



N.W.J.E

用文化生态保护区和新型城镇化的统筹与整合来传承非遗的目标，我们可以作如下方面的努力。
（一）两种规划互留接口。城镇化由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指引，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依赖文化主管部门的文

化规划，两种规划同时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下实施，但是两个规划的实施是否能够同步且互为助益，是潜在的

问题。从非遗保护的角度来讲，保护工作单靠文化部门是不够的，还需要当地的城建、环保等部门的配合，比

如在扩建城市的过程中，要与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文化规划相协调，将非遗项目考虑在城市发展规划之中。
比如大理剑川县内的火把节在县城扩建之后依然很兴盛，其中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县城的城建部门和消

防部门对火把节的支持。剑川火把节以村或社区为单位，届时，村里的大火把要竖立在一个公共的空地上，村

里人要聚集在这个大火把之下做一些仪式，到晚上看孩子们和年轻人玩火把。剑川在县城扩建以及道路硬化

时尽量保留每个社区每年竖火把的地方，并且在空地上留出一块活动的地砖，火把节期间，人们可以挪开这

块砖头，在下面挖一个小坑用来竖火把。这种城建规划与大理文化生态保护区重点项目规划的匹配显然对于

各规划目标的实现都是重要的。
（二）新型城镇化建设充分利用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理念。城镇化建设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物化的过程，

包括农村人口及其经济活动向城镇集中的过程，农村景观转变为城镇景观的过程；一个是精神上的城镇化过

程，即居民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和新的居住空间形成和谐的关系。在这两个方面，城镇化都理所当然地要充分

利用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理念。
例如，与其清除村落建新城，不如依托村落建设宜居家园。对村落的改造，尤其是对传统村落的改造，要

遵循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理念。要尊重这个空间的文化传统，从规划阶段就进行非遗的普查，建立项目名录、代
表性传承人名录、历史文化名录；最后在建成空间和活态传承的机制之中，要保留新条件下的文化空间，让代

表性传承人继续活跃在社区生活中。对于属于国家级和省市级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在城镇化发展中理所当然

要尊重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在通过城镇化建设为居民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的同时，也为非遗项目创造更便

利、更好的传承条件。
（三）处理好城镇化建设各个部门与文化部门之间的关系。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不仅涉及文化领域，不单

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从文化生态的视角看，与非遗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历史和自然遗产都应

该属于文化生态保护的范围。由此，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也不只是涉及文化部门，也需要与之相关的城建部

门、国土部门、水利部门、教育部门、环保部门等多个行政主体的参与。城镇化建设也需要这些部门协调配合，

共同完成。推动多部门的配合只靠文化部门是无法完成的，地方政府应该建立协调机制，明确各部门职责，在

城镇化建设中也完成文化生态保护工作。如大理剑川的城建部门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不为当地留下火把节

需要的适当的空地，不允许当地人在火把节期间在地上挖洞竖火把，那么，火把节就没法过。
（四）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充分发挥非遗生产性保护对于地方经济的促进作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中，许多传统技艺、工艺极具实用、艺术价值，在非遗保护和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适宜纳入生产性保护的对

象。这种生产性保护对于新型城镇化的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不仅能够扩大劳动力就业，还能打造区域经

济、文化的品牌。这里以晋中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酒、醋酿制技艺的生产性保护为例。晋中文化有着鲜明的

“农工并举”的特征，晋中民众在长期的农耕生产、生活中，依托晋中独特的水源、气候、土壤条件和农产品原

料，形成了诸多极富特色的传统手工技艺，其中酒、醋酿制成为其典型的代表，汾酒、老陈醋已经成为晋中民

众生活的必需品，并深受国内外消费者的喜爱。因此，国家文化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合作，在保护区内设立

酒、醋酿制技艺的生产性保护基地，为这些项目服务于当地的经济利益和文化声望创造了条件。
（五）将综合性传习中心建设成为城镇的有机部分，或者它干脆就是城镇化的支撑条件。对于文化生态保

护区中设计的综合性传习中心，要将其建设成为发展中的城镇的有机部分。这种中心有规模，聚集着遗产项

目和人才，是地方特色文化的大汇聚，完全可以通过博物馆、展示馆、传习馆的建设，发展成为地方文化的展

示中心、学习中心、交易中心。综合性传习中心的建设，就是本地特色文化中心的建设，建成之后，它就是城镇

的文脉所在。
作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重要组成部分的江西婺源的大畈村，就是一种综合性的传习中心。其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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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歙砚制作已经发展出“大畈砚台街”，并带动了砚盒加工、油漆加工、绵盒加工、镇纸加工等配套行业的发

展。大畈村共有 2300 人，80%的人从事砚台、砚盒等砚产业加工制作。“大畈砚台街”共有 370 多家砚店，年产

全国 80%的歙砚、60%的镇纸。①集雕刻、书法、绘画、辞赋、赏石于一身的歙砚制作和雕刻工艺吸引了外地的

游客，又推动了当地的文化旅游经济。较好的歙砚市场和经营模式使得大畈村由农业村成功转变为城镇，使

农民转变为手工业者。在非遗保护以及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背景下，大畈村一些匠人被界定为非遗传承

人、歙砚雕刻大师，这些人在“大畈砚台街”的歙砚制作、销售活动以及当地的公共生活中起到核心的作用。
（六）让“非遗进校园”落在实处，建立非遗项目与青年一代的密切联系。与传统时代相比，尤其是在城镇

化加速的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空间必须纳入各级各类的学校。非遗的危机是传承的危机，而传承危

机的实质是项目与现代教育体制的脱节。非遗进校园，就是非遗进现代教育体制，只有利用学校，才能够培养

更多的传承主体，同时可以建立起学生对于本地区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非遗进校园”体现在学校课程设

置、教材编写、师资队伍建设及教学活动等环节。各地选择富有当地特色的、适于中小学教学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项目入教材，入学校手工实践、体育和文艺特长课程。更有一些项目直接进入专科学校，成为当地特色

产业的支柱项目。
“非遗进校园”实际上包含走进去与走出来的双向努力，既要在教学实践活动中，积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项目传承基地、传习所、传承人合作，将课堂教育和课外实践结合，让学生通过参与而直观地认知、理解

并乐于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要组织学生以个人或者小组的形式开展民俗采风活动，以调查报告、
摄影、录像等方式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

（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和民俗空间与城市广场文化相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城市广场文化的结

合对于丰富市民文化生活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积极效果。我们在调研中发现，这种自发的结合已经广

泛存在，并得到市民广泛的认可。如陕西榆林市区的大小广场上在傍晚聚满了跳伞头秧歌的市民，并且成立

了数支秧歌队，相互之间比赛、联谊。广西刘三姐的故乡宜州市的广场上设立大舞台，各乡镇以及城区的彩调

队每晚都在舞台上表演彩调，对山歌；在节假日，城市里的广场就会成为市民对歌的歌圩。
我国近年来快速兴起的广场舞体现了人们对于文娱生活的渴望以及争取娱乐空间的努力，同时也反映

出我们长期对于文化广场的忽略。一些合适的非遗项目与广场活动的结合将会产生两方面的影响。首先，让

非遗进入广场，比如传统舞蹈、传统戏曲等，可以将稳定的广场人群发展成为鲜活的非遗传承人群。其次，基

于非遗对于城市文化的意义，非遗与广场的结合能够促进社区文化、城市公共文化的形成。
一个地方成为人们有共同的文化参与、有共享的文化认同的社区，必须沿袭传统的民俗活动（尤其是集

体户外活动），那么根据本地历史传统和地方人文特色保留、改造、增建容纳这些民俗活动的空间就至关重

要。民俗空间，可能是传统节庆活动如元宵节舞龙、龙舟竞渡的场所，地方庙会的广场，对歌的歌堂或山坡，也

可以是现代设计的公园或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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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政治面貌信息（表 11 中的“不详”类）。在全体讲师中，党员占 55.9%，团员占 27.1%，群众

占 13.6%。在副教授当中，党员占 55.3%，团员占 10. 5%，群众占 31.6%。教授中的党员占

63.6%，群众占 27.3%。在被调查教师达到一定规模的西南民族大学（37 名教师）和西藏大学

（60 名教师），群众分别占 18.9%和 26.7%，团员分别占 16.2%和 13.3%，而党员的比例则高达

59.5%和 58.3%。从这些数据来看，这些大学的藏族教师与党团组织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他

们当中的大多数应当是党组织依靠的对象。
以上我们对这次问卷调查的问卷设计思路和四所大学被访藏族学生和教师的基本情况

进行了介绍。这些信息有助于我们解读后续的调查信息并了解在校藏族师生在一些基础议

题方面的态度和观点。我们将在后续部分对这些议题的调查结构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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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Cultural Ecological Reserves and Safeguard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Chinese Urbanization: Focusing on

Mechanism and Policy Orientations
Gao Bingzhong Song Hongjuan

Abstract:There is an inner correspondence on aims and ideas of current new urbanization and the intangible cul－
tural heritage practice in China, thus the reflection on the cultural negation in past urbanization and the limits of
the museum type protection in pas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ork can offer new ways for choice in the future.
On epistemology, the idea of retaining culture by constructing cultural ecological reserves can provide cultural
support for new urbanization and the idea of the latter makes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ecological reserves match
with the social-economic tendency, and thus gives more vitality to the effective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inally, the article proposed some policy advices from the aspect of coordinat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cultural ecological reserve and new urbanization.
Key words: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negation; new urbanization; cultural ecological reserve（seeP.198）

Research Designing and Sample Structure of the Tibetan Student
Survey———the Report of the Tibetan Student Survey (1)

Ma Rong
Abstract: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ampus life of Tibetan students in universities and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some social issues, the research group of Peking University carried out the Tibetan Student Survey in the summer
of 2014. The total sample is 1300, including 111 Tibetan teachers. The questionnaire includes the questions relat－
ed to 15 issues, including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respondents, their study experience, language capacity,
campus life and social network, their evaluation of the hometown development, etc. The information collected in
this survey is helpful in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ibetan students and their social life. This paper is the first
part of the survey report.
Key words:Tibetan students;social opinion;campus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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